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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府规〔2026〕1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属各国

有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《厦门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》已经第 144 次市

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2026 年 3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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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国家、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战略部署，全面落实

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健全集成电路产业政策体系，支持企

业为主体的创新与研发，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加速核心技术

攻关与迭代，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，加快构建安全可靠、开

放协同的自主产业生态，全面推动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适用主体

本措施适用于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设计、集成电路制造、集

成电路封测、集成电路设备制造、集成电路材料生产、终端应用

等环节的企业，以及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、高校和科研院所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支持核心技术研发

1.支持流片。鼓励集成电路设计企业、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

多项目晶圆（MPW）及首次全掩膜工程产品流片，大力发展先进工

艺节点、基于自主开源架构及新型存储技术的流片。

2.支持 EDA 工具研发应用。支持电子设计自动化（EDA）工

具的自主研发与推广应用，聚焦企业 EDA 工具研发和使用，推动

EDA 全流程串链应用。

3.支持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核（IP 核）研发应用。鼓励企业加

大 IP 核的自主创造与合规高效使用，推动企业实施开源架构 I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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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和新型存储技术 IP 核研发和使用。

4.支持核心设备攻关。鼓励集成电路制造关键核心装备的自

主研发与工程化突破，不断提升自主可控能力，提高产业链安全

水平。

5.支持关键材料攻关。围绕光刻材料、封装载板、宽禁带半

导体材料等集成电路关键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，强化企业加大“卡

脖子”技术研究力度，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。

6.支持关键工艺技术攻关。鼓励面向人工智能、新型存储、

算力基建、低空通信、第六代移动通信、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

业需求，开展高性能芯片制造、新型存储技术、先进/特色封装等

关键工艺技术的研发与布局。

（二）支持产品推广应用

7.支持首台（套）设备、首批次材料应用。鼓励集成电路制

造、封测等产线积极导入首台（套）设备与首批次材料开展试验，

推动设备材料量产应用。

8.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推广。鼓励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加大新产

品研发力度，加速创新成果转化，支持自主创新产品规模化推广。

9.支持产业链合作。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，鼓励终端（模

组）企业与设计企业合作研发创新和试验生产，建立稳定的产品

研发供给与产品需求对接，不断完善产业生态。

（三）支持产业要素保障

10.鼓励企业融入国家产业战略布局。支持企业积极承担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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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集成电路领域重大技术攻关与重点研发计划，助力企业服务国

家战略需求。

11.支持专业人才引进。实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项目，鼓励

企业引进集成电路重点骨干人才和重要技术人才，不断壮大产业

人才队伍，夯实产业创新基础。

12.支持公共服务平台提升能级。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公共服

务平台建设与发展，不断扩大平台服务能力和服务范围，为企业

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检测、分析等服务。

13.支持开展行业活动。鼓励举办重要技术研讨、行业论坛、

产业大会等非营利性行业活动，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氛围。

三、其他

本措施所涉及财政资金实行预算总控，并根据年度预算安排

予以兑现，所需资金由市区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。本市相关政策

与本措施不一致的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本措施由市工信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6 年 4月 15 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。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

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厦府规〔2022〕11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 年 3月 12日印发


